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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⾔廣告只要有「以上為顧客個⼈感受，不代表商品的功能性」，不實廣告
的廠商就可以免責嗎？代⾔⼈⼜有什麼責任？

⽂:⿈蓮瑛（認證法律⼈） 、劉怡君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消費‧借還錢‧契約 ‧ 2022-12-06

本⽂

正式電影開演前，或是電視與網路節⽬中間，常出現廣告插播，間有藝⼈等知名⼈物的⾝影出現在廣告中代
⾔，這是⼀種廠商宣傳⾃⾝產品的⽅式，也就是所謂的「薦證廣告」（俗稱「代⾔廣告」）。如果廣告中說，
內容都是代⾔⼈的個⼈感受，不代表商品的功能性，此時不實廣告的廠商就可以免責嗎？如果不可以免責的
話，廠商與代⾔⼈⼜各⾃會有些什麼責任呢？（⾒圖1）

圖1 我代⾔的商品有問題，會有什麼責任？
資料來源：⿈蓮瑛、劉怡君 / 繪圖：Ye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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⼀、廠商可以免責嗎？

（⼀）不實薦證廣告的責任

關於廣告，主要規範在公平交易法（以下稱「公平法」），規定廠商（也就是廣告主）不可以將商品的價格與
⽤途等，可能影響消費者作出交易決定的事項[1]，呈現出使消費者誤會或不真實的內容[2]。

如果有這樣的情形發⽣，公平交易委員會可以定期限要求廠商停⽌播放該廣告，並處罰廠商新臺幣（下同）5
萬元⾄2500萬元，如果廠商再不停⽌，還可以每次處罰10萬元到5000萬元，⼀直罰到廠商停⽌該⾏為為
⽌[3]。

（⼆）廠商可以免責嗎？

基於廠商有責任確保廣告的真實性，如果確實有使消費者誤會或不真實的內容，即便廠商在廣告中預先註明內
容純為代⾔⼈的個⼈感受，因為還是會讓消費者覺得代⾔⼈的⾏為就是在幫廠商作薦證，並不能使廠商免於被
公平法規範、處罰。也就是說，⼀個薦證廣告並不是廠商簡單註明幾個字，就可以輕易免去責任的。⼜如果因
為廠商的不實廣告，導致消費者權益受到侵害，廠商仍需要對消費者負⺠事的損害賠償的責任[4]；甚⾄可能涉
及詐欺罪等刑事責任。

另外，依商品的性質不同，廣告有時還需要符合其他特別法令的規定。例如，如果廠商的商品為⾷品[5]時，廣
告內容如果有不真實等情形發⽣，廠商除了違反公平法之外，同時也違反⾷品安全衛⽣管理法[6]，可被罰款4

萬元⾄400萬元；如果宣稱該⾷品有醫療效果，則可能被罰款60萬元⾄500萬元[7]。

⼆、代⾔⼈有什麼責任？

（⼀）誰是代⾔⼈——公平法規範的範圍

薦證廣告中，發表⾃⾝使⽤商品的意⾒或親⾝體驗感受的⼈，被稱作「廣告薦證者」（俗稱「代⾔⼈」，以下
稱「薦證者[8]」）。薦證者並不限於知名公眾⼈物，也可以是專業⼈⼠、機構，或是⼀般消費者。所以不論發
表使⽤感受的⼈是不是藝⼈，只要有⾃⾝使⽤感受、意⾒在廣告中出現，都會被視為薦證廣告，⽽受到公平法
的規範。

（⼆）不實廣告薦證者的責任

公平法中明定，如果廣告將使消費者誤會或有內容不真實的情形，是薦證者可明確知道，或可以透過合理推論
得知此⼀狀況，卻仍然在廣告中協助作薦證的話，薦證者必須與廠商⼀起連帶負⺠事上的賠償責任。只是，如
果薦證者不是知名公眾⼈物、專業⼈⼠或機構，⽽只是⼀般消費者的話，就只限定在廠商所提供薦證報酬的



10倍以內，與廠商⼀起連帶負責[9]。

此外，如果薦證者是故意和廠商⼀起做不實廣告的話，還可能涉及⾏政責任[10]及刑事詐欺罪等刑責，不可不
慎。

三、結論

綜合以上說明，不論廣告中出現的⼈物，是不是藝⼈等知名公眾⼈物，只要有發表使⽤商品的感受、意⾒，⽽
且明知或可以合理推知代⾔⾏為可能會誤導消費者時，就需要對廣告的內容與廠商⼀起負責。只是當廣告內容
不真實時，會依⾝分不同導致所負責任程度不同。

廠商也不會因為已經在廣告中註明純屬代⾔⼈感受等特定⽂字，⽽免去各種責任，仍然需要對薦證者提供資訊
的真實性負責。

註腳
   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2項：「前項所定與商品相關⽽⾜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，包括商品之價格、數量、

品質、內容、製造⽅法、製造⽇期、有效期限、使⽤⽅法、⽤途、原產地、製造者、製造地、加⼯者、加
⼯地，及其他具有招徠效果之相關事項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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⾜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，為虛偽不實或引⼈錯誤之表⽰或表徵。」

[2]

   公平交易法第42條：「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⼆⼗⼀條、第⼆⼗三條⾄第⼆⼗五條規定之事業，得限期令
停⽌、改正其⾏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，並得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⼆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；屆期仍不停⽌
、改正其⾏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，得繼續限期令停⽌、改正其⾏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，並按次處
新臺幣⼗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罰鍰，⾄停⽌、改正其⾏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⽌。」

[3]

   公平交易法第30條：「事業違反本法之規定，致侵害他⼈權益者，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」[4]

   ⾷品安全衛⽣管理法第3條第1款：「本法⽤詞，定義如下：⼀、⾷品：指供⼈飲⾷或咀嚼之產品及其原
料。」

[5]

   ⾷品安全衛⽣管理法第28條第1項：「⾷品、⾷品添加物、⾷品⽤洗潔劑及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⾷品器
具、⾷品容器或包裝，其標⽰、宣傳或廣告，不得有不實、誇張或易⽣誤解之情形。」

[6]

   ⾷品安全衛⽣管理法第45條第1項：「違反第⼆⼗⼋條第⼀項或中央主管機關依第⼆⼗⼋條第三項所定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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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或⾷品業者之登錄；經廢⽌登錄者，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新登錄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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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 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說明第2項：「⼆、本規範說明之⽤詞定義如下：（⼀）薦證廣告：
指廣告薦證者，於廣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⽅法反映其對商品或服務之意⾒、信賴、發現或親⾝體驗結
果，製播⽽成之廣告或對外發表之表⽰。（⼆）廣告薦證者（以下簡稱薦證者）：指廣告主以外，於薦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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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籤
 公平交易法，代⾔，廣告，薦證廣告，廣告薦證者

廣告中反映其對商品或服務之意⾒、信賴、發現或親⾝體驗結果之⼈或機構，其可為知名公眾⼈物、專業
⼈⼠、機構及⼀般消費者。」

   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5項：「……廣告薦證者明知或可得⽽知其所從事之薦證有引⼈錯誤之虞，⽽仍為薦
證者，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。但廣告薦證者⾮屬知名公眾⼈物、專業⼈⼠或機構，僅於受廣告主
報酬⼗倍之範圍內，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。」

[9]

   ⾏政罰法第14條第1項：「故意共同實施違反⾏政法上義務之⾏為者，依其⾏為情節之輕重，分別處罰之
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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